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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统一机构出租住房性能评价指标与方法，提高出租

住房的品质和性能，规范住房租赁服务，保障租赁双方合法权益，

制定本标准。 

1.0.2 机构出租住房性能评价是对机构出租住房在安全、居

住空间、室内环境、配套设施、服务、智能化等方面的性能评价。 

1.0.3 本标准适用于已投入运营和使用的机构出租住房的

性能评价。个人出租住房新建和改建的性能评价也可以参照本标

准。 

1.0.4 机构出租住房性能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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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机构出租住房 rental housing operated by rental 

companies 

住房租赁经营机构通过新建、收购、租赁、托管等方式获取，

并统一经营管理的出租住房。 

2.0.2 安全性能 safety performance 

机构出租住房在消防安全、日常安全、室内环境、安全管理

等方面保障人身安全并有利于用户躲避灾害的性能。 

2.0.3 居住空间性能 living space performance 

居住区域内各有关空间的性能。 

2.0.4 室内环境性能 Interior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居室内自然通风、采光、噪音控制等环境性能。 

2.0.5 配套设施性能 supporting facilities performance 

机构出租住房项目的公共配套设施和自有配套设施的性能。 

2.0.6 服务性能 service performance  

为租赁机构出租住房的用户提供有关服务的性能。 

2.0.7 智能化性能 intelligent service performance 

机构出租住房运营管理中智能化应用的性能。 

2.0.8 居住人 occupier 

在集中式、分散式、宿舍式出租住房内居住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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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机构出租住房分为集中式、分散式和宿舍式三种类

型，项目评定根据项目类型开展。 

3.1.2 集中式、宿舍式出租住房性能评定原则上以单栋住房

为对象，分散式出租住房性能评定以单套住房为对象进行评定。 

3.1.3 评定的项目应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3.2 等级划分 

3.2.1 机构出租住房性能评价指标由安全性能、居住空间性

能、室内环境性能、配套设施性能、服务性能、智能化性能六个

指标组成。每个指标包含数量不等的评分项，按重要性和内容多

少规定分值，按得分多少评定出租住房性能。 

3.2.2 机构出租住房性能按照评定得分划分为 A级、B级、

C 级、D 级四个级别，其中 A 级出租住房为性能优良，得分 85%

以上的住房；B 级出租住房为性能较好，得分 75-84%的住房；C

级出租住房为性能一般，得分 60-74%的住房；D级出租住房为不

适宜出租供人居住的房屋,得分 59%及以下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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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性能的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安全性能的评定应包括消防安全、日常安全防范、室

内环境安全、安全管理等 4个评定项目。 

4.1.2 安全性能的评定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  

4.2 消防安全 

4.2.1 集中式和宿舍式消防安全的评定应包括消防管理制

度 1个子项。分散式消防安全的评定包括自救设施的配置 1个子

项。 

4.2.2 消防管理制度评定内容应包括： 

1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2 消防设施器材管理； 

3 灭火和人员疏散等应急预案； 

4 定期组织消防演习。 

5 防火巡查检查制度； 

评定方法：查验相关制度手册、记录台账和资料。 

4.2.3 自救设施的配置评定应包括： 

1 机构出租住房内配有消防应急包等设施和物品； 

2 相关设施和物品能否正常使用。 

评定方法：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管理记录台账和现

场检查。 

4.3 日常安全防范 

4.3.1 集中式和宿舍式日常安全防范评定应包括防滑防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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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1个子项。分散式日常安全防范应包括防坠落设施1个子项，  

4.3.2 防滑防跌设施评定应包括： 

1 室内铺设防滑设施； 

2 走廊、过道铺设防滑设施； 

3 楼梯安装防滑条、扶手。 

评定方法：审阅设计文件和现场检查。 

4.3.3 防坠落设施的评定应包括： 

1 室内抹灰工程、装修装饰物牢固。 

2 门窗安全玻璃的使用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评定方法：审阅设计文件，质量、耐久性保证文件和现场检

查。 

4.4 室内环境安全 

4.4.1 室内环境安全评定包括空气质量 1个子项。 

4.4.2 空气质量的评定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空气质量专项检测报告 

评定方法：审阅专项检测报告，必要时进行复验。 

4.5 安全管理 

4.5.1安全管理评定应包括出入控制系统、联动报警系统（集

中式和宿舍式适用）和安保管理（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 

4.5.2 出入控制系统评定应包括： 

1 进出大门门禁系统的安装和使用（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 

2 房间门锁的安装和使用。 

评定方法：审阅设计文件和现场检查。 

4.5.3 联动报警系统评定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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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灾报警系统的设置和使用情况； 

2 消防值班室的设置和值守情况； 

3 电子防盗安全设施安装和使用情况。 

评定方法：审阅设计文件、管理记录文件和现场检查。 

4.5.4 安保管理评定内容应包括： 

1 安全保卫制度拟定执行情况； 

2 安保巡逻、监控记录情况； 

3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评定方法：审阅管理记录文件和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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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居住空间性能的评定 

5.1 一般规定 

5.1.1 居住空间性能评定应包括居住空间基本情况、居住功

能空间布局、起居室（分散式适用）、卧室、厨房(集中式、分

散式适用)、卫生间、共享公共空间（集中式、宿舍式适用）7

个评定项目。 

5.1.2 安全性能的评定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 

5.2 居住空间基本情况 

5.2.1 居住空间基本情况评定应包括天花板、墙面、地面装

修装饰和公共走道宽度（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2个子项。 

5.2.2 天花板、墙面、地面装修装饰的评定内容应为：相关

空间部位装修装饰到位，能满足生活需求。 

评定方法：选取各主要住房套型进行审查（主要套型总建筑

面积之和不少于总建筑面积的 80%），每个套型抽查一套。通过

现场检查进行评定，标准分为很好、好和一般，具体指标见本标

准附录。 

5.2.3 公共走道宽度的评定内容为：公共走道的宽度要与居

住人数、空间结构相适应，满足居住、疏散等需求。 

评定方法：通过现场检查、测量进行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

准附录。 

 

5.3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5.3.1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基本情况评定应包括空间净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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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进深和面宽、收纳空间（分散式适用，集中式和宿舍式的收纳

空间评定在“卧室”分项中）3个子项。 

5.3.2 空间净高的评定应为： 

功能空间净高。 

评定方法：选取各主要住房套型进行审查（主要套型总建筑

面积之和不少于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80%），每个套型抽查一套。

通过现场检查、测量的方式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5.3.3 进深和面宽的评定应为： 

居住功能空间的面宽进深比。 

评定方法：选取各主要住房套型进行审查（主要套型总建筑

面积之和不少于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80%），每个套型抽查一套。

通过现场检查、测量的方式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5.3.4 收纳空间的评定应为： 

人均收纳空间容积。 

评定方法：选取各主要住房套型进行审查（主要套型总建筑

面积之和不少于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80%），每个套型抽查一套。

通过审阅设计文件、现场检查、测量的方式评定衣柜、床屉等人

均收纳空间容积，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5.4 起居室（分散式适用） 

5.4.1 起居室的评定应包括： 

1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量及位置； 

2 满足基本生活使用需求的家具配置。 

评定方法：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查 5套进行检查。通过

审阅设计文件、现场检查的方式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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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卧室 

5.5.1 卧室的评定应包括： 

1 收纳空间（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评定内容和方法参照

5.3.4）； 

2 使用面积； 

3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量及位置； 

4 满足基本生活使用需求的家具配置。 

评定方法：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查 5套进行检查。通过

审阅设计文件、现场检查、测量的方式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

附录。 

 

5.6 厨房（集中式和分散式适用） 

5.6.1 厨房的评定应包括： 

1 厨房内食物存储及烹饪设施的配置，洗涤池、操作台、壁

橱、冰箱、炉灶、排油烟机、微波炉； 

2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量及位置。 

评定方法：现场检查（集中式）或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

查 5套进行检查（分散式）。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评定，具体指

标见本标准附录。 

 

5.7 卫生间 

5.7.1 卫生间的评定应包括： 

1 洗脸池、淋浴器等洗浴设施、马桶（蹲便器）或其他便溺

设施，以及地漏的安装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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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量及位置。 

评定方法：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查 5套进行检查。通过

现场检查的方式评定相关设施的质量和数量能否满足居住人日

常使用需求，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5.8 共享公共空间（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 

5.8.1 共享公共空间的评定应包括： 

1 垃圾收集区域的设置； 

2 阅读区的设置； 

3 会客区的设置； 

4 洗衣房的设置（宿舍式适用）；。 

评定方法：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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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环境性能的评定 

6.1 一般规定 

6.1.1 室内环境评定应包括自然通风、采光及视野 1个评定

项目。 

6.1.2 室内环境性能的评定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 

6.2 自然通风、采光和视野 

6.2.1 自然通风和采光的评定应包括： 

1 起居室和卫生间（分散式适用）、卧室、厨房（分散式适

用）的通风、采光和视野情况； 

评定方法：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查 5套，通过现场检查

的方式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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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套设施性能的评定 

7.1 一般规定 

7.1.1 配套设施性能的评定应包括公共配套设施、自有配套

设施（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2个评定项目。 

7.1.2 配套设施性能的评定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 

7.2 公共配套设施 

7.2.1 公共配套设施的评定应包括： 

1 交通配套设施，包括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设施和地

铁、轻轨等轨道交通设施站点与住房的距离； 

2 医疗卫生设施，医疗机构与住房的距离； 

3 文化休闲设施，包括图书馆或文化活动中心、公园等文化

休闲场所和设施的面积，与住房的距离； 

4 商业设施，包括超市或便利店、电影院等商业设施与住房

的距离、数量。 

评定方法：通过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现场检查的方

式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 

7.3 自有配套设施 

7.3.1 自有配套设施的评定应包括： 

1 餐饮设施，厨房、餐厅的设置和饮食服务提供的情况； 

2 体育设施，健身区域设置和器械设施配置情况； 

3 商品售卖设施，商品售卖设施设置情况。 

评定方法：通过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现场检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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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17 



8 服务水平性能评定 

8.1 一般规定 

8.1.1 服务水平性能的评定应包括房源展示体验、入住、退

房、换房服务、房屋设备维修、电能供给（集中式、宿舍式适用）

保洁服务等 6个评定项目。 

8.1.2 服务水平性能的评定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  

8.2 房源展示体验 

8.2.1 房源展示体验的评定是对居住人了解住房情况的渠

道和现场体验的评定，应包括： 

1 房源宣传展示，房源信息展示渠道以及展示是否客观真

实； 

2 房源现场体验，住房租赁机构是否提供样板房供参观体

验。 

评定方法：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现场检查，具体指

标见本标准附录。 

8.3 入住、退房、换房服务 

8.3.1 入住、退房、换房（仅分散式适用）服务的评定是对

房源信息真实性和居住人享有的入住、退房、换房服务便利性的

评定，应包括： 

1 能通过应用程序或网站等线上方式办理入住、退房、换房

等服务； 

2 能提供不同地区的换房服务； 

3 在 APP 或网站上建有租客网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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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方法：通过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现场检查进行

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8.4 房屋设备维修 

8.4.1 房屋设备维修的评定应包括： 

1 维修效率，机构出租住房运营机构接到房屋设备损坏保修

后的响应回复处理速度； 

2 维修速度，机构出租住房运营机构的上门维修速度； 

3 维修质量，收费项目明码标价，有维修质量保证承诺。 

评定方法：通过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管理记录台账

进行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8.5 电能供给 

8.5.1 电能供给的评定内容应为： 

用电容量满足用电需求。 

评定方法：通过查阅设计文件和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评定，具

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8.6 保洁、搬家（仅分散式）服务 

8.6.1 保洁服务的评定内容应包括： 

1 专门人员提供保洁服务； 

2 清扫及时，保持环境整洁； 

3 定期灭四害，对公共区域进行专业消毒； 

4 定期更换床上用品、布草由专业洗涤公司洗涤。 

评定方法：通过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查 5套进行检查和公

共区域现场检查进行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8.6.2 搬家服务的评定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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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为居住人提供的明码标价的搬家服务； 

2 提供打包、搬运、装卸等全程服务。 

评定方法：通过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管理记录台账

进行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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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智能化性能的评定 

9.1.1 智能化性能的评定应包括生活信息平台智能化 1 个

评定项目。 

9.1.2 生活信息平台的评定内容应包括： 

1 WIFI 配置，覆盖区域及带宽； 

2 服务应用程序，提供相关服务，推送信息，确保信息安全； 

3 能耗信息监测，对室内用水、用电等设置信息监测系统，

具有参数越限报警等功能。 

评定方法：通过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现场检查进行

评定，具体指标见本标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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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集中式机构出租住房性能评价标准（110 分）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安全性能（4

个分项，6个

子项，14分） 

消防安全      

（1个子项，2分 
消防管理制度（2分）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消防设施器材管理、应急预案 1   

消防演习、巡查检查 1   

日常安全防范  

（1个子项，3分） 
防滑防跌设施（3分） 

地面和通道采取防滑

防跌措施 

室内铺设防滑地板设施 1   

走廊、过道铺设防滑地板设施 1   

楼梯安装防滑条、扶手 1   

室内环境安全   

（1个子项，3分） 
空气质量（3分） 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空气质量专项检测结果 3   

安全管理      

（3个子项，6分） 

出入控制系统（2分） 
设有进出大门门禁系统 1   

房间设有电子门锁 1   

联动报警系统（防火、

防盗等）（3分）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设有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1   

电子防盗安全设施 1   

安保管理（1分） 
安保巡逻、实时监控、

应急预案       
 有安保人员、安保记录等 1   

居住空间（6

个分项， 15

个子项， 41

分） 

居住空间基本 

情况            

（2个子项，5分） 

天花板、墙面、地面

装修装饰（3分） 

天花板、墙面、地面

装修装饰到位，满足

生活需求 

很好（无破损、无裂缝、无明显色差、无污迹） 3 

  好（无明显破损、无明显裂缝、无明显污迹） 2 

一般（无大面积破损、无大面积裂缝、无难清

理污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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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居住空间（6

个分项，15

个子项，41

分） 

居住空间基本 

情况            

（2个子项，5分） 

公共走道的宽度 

（2分） 

公共走道的宽度要与

居住人数相适应 

双面布置居室的走道净宽度≥2.2m 2 

  

双面布置居室的走道净宽度≥1.4m 1 

单面布置居室的走道净宽度≥1.6m 2 

单面布置居室的走道净宽度≥1.3m 1 

单元式居室走道净宽度≥1.3m 2 

单元式居室走道净宽度≥1.1m 1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2个子项，4分） 

空间净高（2分） 
净高≥2.6m 2 

  
净高≥2.4m 1 

住房进深和面宽 

（2分） 

面宽进深比≥1.8 2 
  

面宽进深比≥2 1 

卧室            

（4个子项，14分） 

收纳空间（3分） 人均净收纳空间 

≥1m³ 3 

  ≥0.8m³ 2 

≥0.5m³ 1 

双人（单人）卧室的

开间（3分） 

单人卧室面积 

≥9㎡ 3 

  

≥7㎡ 2 

≥5㎡ 1 

双人卧室面积 

≥15㎡ 3 

≥12㎡ 2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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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居住空间（6

个分项，15

个子项，41

分） 

卧室            

（4个子项，14分）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

量及位置（3分） 

灯具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两盏照明灯，每个床位

有照明灯。 
1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三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2  

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

家具配置（5分） 
家具配置应不少于 

床一张（配床垫） 1   

双开门或三开门衣柜一个 1   

写字台或桌子一张 1   

椅子 1把 1   

双人或三人沙发一套、茶几一张 1   

厨房           

（2个子项，6分） 

厨房设施配置（2分） 
厨房应配备烹饪操作

空间和设施 

洗涤池、操作台 1   

壁橱 1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

量及位置（4分） 

灯具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盏照明灯。 1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两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2   

强弱电插座为防溅水型插座 1   

卫生间         

（2个子项，7分） 

洗浴设施，马桶（蹲

便器）及地漏（4分） 

洗脸池 应设置质量合格、方便使用的洗脸池 1   

洗浴设施 应设置质量合格、能提供冷热水的洗浴设施 1   

马桶（蹲便器）及地

漏 

应设置质量合格、方便使用的马桶或其他便溺

设施 
1   

卫生间地面应根据设备需要安装质量合格、

能正常使用的地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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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居住空间（6
个分项，15
个子项，41

分） 

卫生间         
（2个子项，7分）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
量及位置（3分） 

灯具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盏吸顶灯 1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一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1   

强弱电插座为防溅水型插座 1   

共享公共空间   
（3个子项，5分） 

垃圾收集区域（1分） 
垃圾收容空间及垃圾存
储设备 

设置有垃圾收容处，及时处理垃圾 1   

阅读区（2分） 
供租客阅读、学习的专门
区域 

设置有相应区域、配备有桌椅等基本设施。 2   

会客区（2分） 
供租客会友、交流的专门
区域 

设置有相应区域，配备有桌椅、沙发等基
本设施。 

2   

室内环境（1
个分项，1
个子项，2

分） 

自然通风、采光及
视野           

（1个子项，2分） 

居住空间的自然通
风、采光和视野（2
分） 

卧室有自然通风和采光，无明显视线干扰和采光遮挡，窗地面积比不
小于 1/7 

2   

卧室有通风和采光，无明显视线干扰和采光遮挡，窗地面积比不小于
1/10 

1   

配套设施（2
个分项，7
个子项，23

分） 

公共配套设施   
（4个子项，15分） 

交通配套设施（8分） 

公共交通设施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行走距
离≤500m 

3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距离
≤1000m 

2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距离
≤1500m 

1 

轨道交通设施 

住房与最近地铁、轻轨站点行走距离
≤500m 

5 

  住房与最近的地铁、轻轨站点距离≤1000m 3 

住房与最近的地铁、轻轨站点距离≤1500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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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配套设施（2
个分项，7
个子项，23

分） 
 
 

公共配套设施   
（4个子项，15分） 

 

医疗卫生设施（3分） 医疗设施 

医疗机构与住房步行的距离≤1000 米。 3  

医疗机构与住房步行的距离≤2000 米。 2  

医疗机构与住房步行的距离≤2500米。 1  

文化休闲设施（2分） 
图书馆或文化活动中心 

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距离出租住房≤2000
米 

1   

公园 公园距离出租住房≤2000 米 1   

商业设施（2分） 
超市、便利店 距离出租住房≤1000 米 1   

电影院 距离出租住房≤2000 米 1   

 
自有配套设施    

（3个子项，8分） 
餐饮设施（4分） 

公共厨房内配备烹饪所
需电器等设备 

洗涤池、操作台 1   

冰箱、微波炉 1   

炉灶、排油烟机 1   

设有餐厅 1   

  

体育设施（2分） 设置有相应健身区域和器械设施 2   

商品售卖设施（2分） 
设有便利店 1   

设有自动贩卖机 1   

服务水平（5
个分项，8
个子项，22

分） 

房源展示体验   
（1个子项，3分） 

房源宣传展示（3分） 
住房租赁机构将房源信
息真实、客观地进行宣

传展示 

房源信息客观、真实 1   

可通过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或网站
等线上方式查询房源信息 

1   

提供样板房参观体验相应服务 1   

入住、退房服务  
（2个子项，3分） 

办理入住、退房等服
务（2分） 

通过 APP或网站自助方
便办理入住、退房等服
务 

可通过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或网站
自助办理入住、退房 

2   

租客网上社区（1分） 在应用程序或网站上建有租客网上平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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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服务水平（5

个分项，8

个子项，22

分） 

房屋设备维修   

（3个子项，10分） 

维修效率（3分） 
房屋设备损坏报修后的

响应速度 

1小时以内 3 

 3小时以内 2 

24小时以内 1 

维修速度（3分） 
房屋设备损坏报修后的

上门维修速度 

2小时以内上门 3 

  4小时以内上门 2 

24小时以内上门 1 

维修质量（4分） 
入住时告知居住人免费维修和收费维修项目（费用） 2 

  
对维修设备有质量保证承诺 2 

电能供给        

（1个子项，4分） 

电容量满足使用需求

（4分） 
满足最大使用负荷需求，每个住宿单位不低于 3.5kw 4   

保洁服务       

（1个子项，2分） 

保洁：专业、及时、

保质（2分） 
提供保洁服务 

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提供服务 1   

定期灭四害、对公共区域进行专业消毒 1   

智能化（1

个分项，3

个子项，8

分） 

生活信息平台   

（3个子项，8分） 

WIFI配置（3分） 
覆盖居住空间的稳定

WIFI信号 

无线网带宽≥200M 3   

无线网带宽≥100M 2   

无线网带宽≥50M 1   

服务应用程序(服务

内容、效果、安全性）

（3分） 

有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可推送相关信息 1   

提供有关服务(如水/电表远程智能抄表、查询、充值缴费等) 1   

有相关技术手段和操作规程确保服务应用程序搜集的用户信息数据的

安全 
1   

能耗信息监测（用水、

用电等）（2分） 

具有相关能耗信息监测系统 1   

具备参数越限报警及联动控制功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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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分散式机构出租住房性能评价标准（100 分）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安全性能（4
个分项，4
个子项，9

分） 

消防安全       
（1个子项，1分） 

自救设施配置（1分） 住宅内配有可正常使用的消防应急包 1   

日常安全防范   
（1个子项，2分） 

防坠落设施（2分） 
室内抹灰工程、装修装饰物牢固 1   

门窗安全玻璃的使用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1   

室内环境安全   
（1个子项，3分） 

空气质量（3分） 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空气质量专项检测结果 3   

安全管理       
（1个子项，3分） 

出入控制系统（3分） 

入户有具备硬件安全芯片提升防护能力，可联网进行密钥远程授权管
理的智能门锁 

3 

  入户有可联网进行密钥远程授权管理的电子锁 2 

入户有普通机械防盗锁 1 

居住空间（6
个分项，13
个子项，42

分） 

居住空间基本情况
（1个子项，3分） 

天花板、墙面、地面
装修装饰（3分） 

天花板、墙面、地面装
修装饰到位，满足生活
需求 

很好（无破损、无裂缝、无明显色差、无污
迹） 

3 

  好（无明显破损、无明显裂缝、无明显污迹） 2 

一般（无大面积破损、无大面积裂缝、无难
清理污迹） 

1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3个子项，8分） 

空间净高（3分） 

≥2.6m 3 

  ≥2.4m 2 

≥2.2m 1 

住房进深和面宽 
（2分） 

面宽进深比≥1.8 2 
  

面宽进深比≥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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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居住空间（6

个分项，13

个子项，42

分）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3个子项，8分） 
收纳空间（3分） 

人均衣柜、床屉 

等收纳空间 

≥2m³ 3  

≥1.5m³ 2 

 ≥1m³ 1 

起居室           

（2个子项，6分）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

量及位置（3分） 

 

灯具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盏照明灯 1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三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2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两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1   

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

家具配置（3分） 
家具配置应不少于 

双人或三人沙发一套、茶几一张 1   

桌子一张、座椅 1把 1   

电视机 1台 1   

卧室            

（3个子项，9分） 

卧室面积（3分） 

≥16㎡ 3   

≥12㎡ 2   

≥8㎡ 1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

量及位置（3分） 

灯具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盏照明灯 1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三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2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两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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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居住空间（6

个分项，13

个子项，41

分） 

卧室                 

（3个子项，9分） 

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

家具配置（3分） 
家具配置应不少于 

床一张（配床垫） 1   

双开门或三开门衣柜一个 1   

桌子一张、椅子一把 1   

厨房             

（2个子项，8分） 

厨房设施配置（4分） 
厨房应配备食物存储及

烹饪设施 

洗涤池、操作台 1   

壁橱、冰箱 1   

炉灶、排油烟机 1   

微波炉 1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

量及位置（4分） 

灯具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盏照明灯 1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两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2   

强弱电插座为防溅水型插座 1   

卫生间                   

（2个子项，7分） 

洗浴设施，马桶及地

漏（4分） 

洗脸池 应设置质量合格、方便使用的洗脸池 1   

洗浴设施 应设置质量合格、能提供冷热水的洗浴设施 1   

马桶及地漏 

应设置质量合格、方便使用的马桶或其他便

溺设施 
1   

卫生间地面应根据设备需要安装质量合格、

能正常使用的地漏 
1   

灯具、强弱电插座数

量及位置（3分） 

灯具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盏照明灯 1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一个单相三线和

一个单相二线的插座一组，且插座位置方便电器的使用 
1   

强弱电插座为防溅水型插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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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室内环境（1

个分项，1

个子项，8

分） 

自然通风、采光及

视野             

（1个子项，8分） 

居住空间的自然通

风、采光和视野（8

分） 

通风情况 

起居室、卧室、厨房、卫生间有自然通风 2 

 卧室有自然通风，无自然通风的厨房、卫生

间安装有排风装置 
1 

室内安装有智能新风系统，定期更换滤网等

设施 
2   

采光情况 

起居室、卧室、厨房、卫生间有自然采光，

起居室、卧室、厨房窗地面积比不小于 1/7 
2 

  
起居室、卧室有自然采光，厨房、厕所没有

自然采光 
1 

视野情况 
起居室、卧室无明显视线干扰和采光遮挡 2 

  
起居室、卧室有部分视线干扰和采光遮挡 1 

配套设施（1

个分项，4

个子项，14

分） 

公共配套设施    

（4个子项，14分） 
交通配套设施（8分） 

公共交通设施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距离

≤500m 
3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距离

≤1000m 
2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距离

≤1500m 
1 

轨道交通设施 

住房与最近地铁、轻轨站点距离≤500m 5 

  住房与最近的地铁、轻轨站点距离≤1000m 3 

住房与最近的地铁、轻轨站点距离≤1500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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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配套设施（1
个分项，4
个子项，14

分） 

公共配套设施    
（4个子项，14分） 

医疗卫生设施（2分）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与住房的距离≤1000 米 2 

 
医疗机构与住房的距离≤2000 米 1 

文化休闲设施（2分） 
图书馆或文化活动中心 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距离住房≤2000 米 1   

公园 公园距离住房≤2000 米 1   

商业设施（2分） 
超市、便利店 距离住房≤1000 米 1   

电影院 距离住房≤2000 米 1   

服务水平 
（4 个分
项，7个子
项，22分） 

 

房源展示体验   
（1个子项，3分） 

房源宣传展示（3分） 
住房租赁机构将房源信
息真实、客观地进行宣

传展示 

房源信息客观、真实 1   

可通过 APP、网站等线上方式查询房源信息 1   

有线下门店或工作站提供相应服务 1   

入住、退房、换房
服务           

（1个子项，4分） 

方便办理入住、退房、
换房等服务（4分） 

通过 APP或网站自助办
理入住、退房，能提供
不同地区换房等服务 

可通过手机 APP、网站自助申请办理入住、
退房 

2   

根据承租人需要提供不同地区换房服务 2   

房屋设备维修    
（3个子项，11分） 

响应速度（4分） 

紧急维修任务的响应速
度 

1小时以内联系 2 
  

1.5小时以内联系 1 

非紧急维修任务的响应
速度 

2小时以内联系 2 
  

5小时以内联系 1 

维修速度（3分） 房屋设备损坏报修后的
上门维修速度 

当天上门 3 

  24小时以内上门 2 

36小时以内上门 1 

维修质量（4分） 
入住时告知居住人免费维修和收费维修项目（费用） 2   

对维修设备有质量保证承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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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服务水平 
（4 个分
项，7个子
项，22分） 

 

保洁、搬家服务  

（2个子项，4分） 

保洁：专业、及时、

保质（2分） 
提供保洁服务 

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提供保洁服务 1   

清扫及时，保持环境整洁 1   

搬家：明码标价、打

包帮手、全程搬运（2

分） 

提供搬家服务 

有公开统一的搬家服务价目表 1   

提供打包、搬运、装卸等全程服务 1   

智能化（1

个分项，3

个子项，6

分） 

生活服务平台   

(4个子项，6分） 

WIFI配置（2分） 
覆盖居住空间的稳定

WIFI信号 

无线网带宽≥100M 2 
  

无线网带宽≥50M 1 

服务应用程序(服务

内容、效果、安全性）

（3分） 

有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可推送相关信息 1 

  应用程序可推送相关信息，并提供有关服务(如水/电表远程智能抄表、

查询、充值缴费等) 
2 

有相关技术手段和操作规程确保服务应用程序搜集的用户信息数据的

安全 
1   

能耗信息监测（用水、

用电等）（1分） 
具有相关能耗信息监测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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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宿舍式机构出租住房性能评价标准（100 分）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安全性能（4

个分项，6

个子项，14

分） 

消防安全       

（1个子项，2分） 
消防管理制度（2分）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消防设施器材管理、应急预案 1   

消防演习、巡查检查 1   

日常安全防范   

（1个子项，3分） 
防滑防跌设施（3分） 

地面和通道采取防滑防

跌措施 

室内铺设防滑设施 1   

走廊、过道铺设防滑设施 1   

楼梯安装防滑条、扶手 1   

室内环境安全   

（1个子项，3分） 
空气质量（3分） 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空气质量专项检测结果 3   

安全管理       

（3个子项,6分） 

出入控制系统      

（2分） 

设有进出大门门禁系统 1   

房间设有门锁   1   

联动报警系统（防盗、

防火等） 

（3分）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设有消防控制室或值班室 1   

电子防盗安全设施 1   

安保管理（1分） 
安保巡逻、实时监控、

应急预案       
有达到从业要求的安保人员、安保记录等 1   

居住空间（5

个分项，12

个子项，37

分） 

居住空间基本情况

（2个子项，5分） 

天花板、墙面、地面

装修装饰（3分） 

天花板、墙面、地面装

修装饰到位，满足生活

需求 

很好（无破损、无裂缝、无明显色差、无污

迹） 
3 

  好（无明显破损、无明显裂缝、无明显污迹） 2 

一般（无大面积破损、无大面积裂缝、无难

清理污迹） 
1 

 34 



续表 C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居住空间（5

个分项，12

个子项，36

分） 

居住空间基本情况

（2个子项，5分） 

公共走道的宽度   

（2分） 

公共走道的宽度要与居

住人数相适应 

双面布置居室的走道净宽度≥2.2m 2 

 

双面布置居室的走道净宽度≥1.4m 1 

单面布置居室的走道净宽度≥1.6m 2 

单面布置居室的走道净宽度≥1.3m 1 

单元式宿舍走道净宽度≥1.5m 2 

单元式宿舍走道净宽度≥1.3m 1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2个子项，4分） 

空间净高（2分） 

采用单层床的 
净高≥2.8m 2 

  
净高≥2.6m 1 

采用双层床的 
净高≥3.4m 2 

净高≥2.6m 1 

住房进深和面宽   

（2分） 

面宽进深比≥1.8 2   

  面宽进深比≥2 1 

卧室           

（4个子项，12分） 

收纳空间（3分） 人均净收纳空间 

≥0.8m³ 3   

  

  

≥0.6m³ 2 

≥0.5m³ 1 

使用面积（3分）  人均使用面积  

≥6㎡ 3   

  

  

≥5㎡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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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居住空间（5

个分项，12

个子项，37

分） 

卧室           

（4个子项，12分） 

灯具、强电插座数量

及位置（2分） 

灯具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室内至少有两盏照明灯，每个床位

有照明灯。 
1  

强弱电插座的数量和位置满足生活需求，每个床位配备 2个以上五孔

插座，房间插座线径≥2.5 ㎡，且每个插座限流 3A，确保用电安全。 
1   

家具（4分） 
家具配置能满足日常生

活基本需要 

桌子 1张 1   

椅子 1把 1   

私密上锁储物柜（可放置小件贵重物品） 1   

普通储物柜（放置衣物等生活用品） 1   

卫生间         

（1个子项，10分） 

洗浴设施，马桶（蹲

便器）及地漏（10分） 

宿舍内有独立的卫生间 宿舍内设可供洗浴、便溺的独立卫生间 2   

洗脸池 

（应设置质量合格、足够数量、方便使用的

洗脸池）对于房间内卫生间，6人及以下至

少配置一个洗脸池。对于公共集中式卫生

间，5人以下至少设一个洗手盆或盥洗槽龙

头；超过 5人时，每增加 9人或不足 9人增

设一个。 

2   

对于房间内卫生间，8人及以下至少配置一

个洗脸池。或者对于集中式卫生间，5人以

下至少设一个洗手盆或盥洗槽龙头；超过 5

人时，每增加 10人或不足 10人增设一个。 

1   

洗浴设施 
应设置质量合格、足够数量、能提供冷热

水的洗浴设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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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居住空间（5

个分项，12

个子项，37

分 

卫生间         

（1个子项，10分） 

洗浴设施，马桶（蹲

便器）及地漏（10分） 

马桶（蹲便器）及厕位 

应设置质量合格、足够数量、方便使用的马

桶或其他便溺设施。对于房间内卫生间，6

人及以下至少设置一个大便器。对于集中式

卫生间，女士厕所按每 5人设一个大便器，

超过 5人时，每增加 5人或不足 5人增设一

个；男士厕所按每 8人设一个大便器，超过

8人时，每增加 14人或不足 14人增设一个，

按每 15人设一个小便器。 

  

对于房间内卫生间，8人及以下至少设置一

个大便器。对于集中式卫生间，女士厕所按

每 5人设一个大便器，超过 5人时，每增加

6人或不足 6人增设一个；男士厕所按每 8

人设一个大便器，超过 8人时，每增加 15

人或不足 15人增设一个，按每 15人设一个

小便器。 

1   

地漏 
卫生间地面应根据设备需要安装质量合格、

能正常使用的地漏 
2   

共享公共空间   

（3个子项，5分） 

垃圾收容处 
垃圾收集间及垃圾存储

设备 
设置有垃圾收容处，及时处理垃圾 2   

洗衣房 
洗衣房及洗衣设备、晾

晒区 

设置有洗衣房及洗衣设备，洗衣房及晾晒区

面积不小于建筑面积的 1%。 
2   

阅读、会客区 设置有相应区域 
设置有阅读或会客区域，可供居住人需要时

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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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室内环境（1

个分项，1

个子项，2

分） 

自然通风、采光和

视野           

（1个子项，2分） 

居住空间的通风、采

光和视野（2分） 

卧室有自然通风和采光，无明显视线干扰和采光遮挡，窗地面积比不

小于 1/7 
2  

卧室应有通风和采光，无明显视线干扰和采光遮挡，窗地面积比不小

于 1/10 
1   

配套设施（2

个分项，6

个子项，17

分） 

公共配套设施   

（4个子项，14分） 

交通配套设施（8分） 

公共交通设施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行走距

离≤500m 
3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距离

≤1000m 
2 

住房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电车站点距离

≤1500m 
1 

轨道交通设施 

住房与最近地铁、轻轨站点行走距离

≤500m 
5 

  
住房与最近的地铁、轻轨站点距离

≤1000m 
3 

住宅与最近的地铁、轻轨站点距离

≤1500m 
1 

医疗卫生设施（2分） 医疗设施 
医疗机构与住房步行的距离≤1000 米。 2 

  
医疗机构与住房步行的距离≤2000 米。 1 

文化休闲设施（2分） 
图书馆或文化活动中心 

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距离出租住房

≤2000 米 
1   

公园 公园距离出租住房≤2000 米 1   

商业设施（2分） 
超市便利店 距离住房≤1000 米 1   

电影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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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配套设施（2

个分项，6

个子项，17

分） 

自有配套设施   

（2个子项，3分） 

体育设施（1分） 设置有相应健身区域和器械设施 1   

商品售卖设施（2分） 
设有便利店 1   

设有自动贩卖机 1   

服务水平（5

个分项，8

个子项，26

分） 

房源展示体验   

（1个子项，3分） 
房源宣传展示（3分） 

住房租赁机构将房源信息

真实、客观地进行宣传展

示 

房源信息客观、真实 1   

可通过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或网

站等线上方式查询房源信息 
1   

提供样板房参观体验相应服务 1   

入住、退房服务  

（1个子项，2分） 

通过 APP或网站办理

入住、退房等服务（2

分） 

方便办理入住、退房等服

务 

可通过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或网

站自助办理入住、退房服务 
2   

房屋设备维修   

（4个子项，11分） 

有施工图纸（1分） 有施工图纸 1   

响应速度（3分） 
房屋设备损坏报修后的响

应速度 

1小时以内 3 

  3小时以内 2 

24小时以内 1 

维修速度（3分） 
房屋设备损坏报修后的上

门维修速度 

当天上门 3 

  24小时以内上门 2 

48小时以内上门 1 

维修质量（4分） 
入住时告知居住人免费维修和收费维修项目（费用） 2   

对维修设备有质量保证承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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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评价项目 分项 子项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服务水平（5

个分项，8

个子项，26

分） 

电能供给        

（1个子项，4分） 

电容量满足使用需求

（4分） 
满足最大使用负荷需求 4  

保洁服务       

（1个子项，6分） 

保洁：专业、及时、

保质（6分） 
提供保洁服务 

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服务 1   

定期（周/旬）入室打扫、家具卫浴保洁，

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1   

定期灭四害 1   

定期对洗衣房等公共区域专业消毒 1   

床上用品定期及时更换、布草由专业洗涤

公司洗涤 
2   

智能化（1

个分项，2

个子项，5

分） 

生活信息平台    

（2个子项，5分） 

WIFI配置（3分） 
覆盖居住空间的稳定WIFI

信号 

无线网带宽≥200M 3 

  无线网带宽≥100M 2 

无线网带宽≥50M 1 

服务应用程序(服务

内容、效果、安全性）

（2分） 

有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等）可推送相关信息 1   

有相关技术手段和操作规程确保服务应用程序搜集的用户信息数据的

安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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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

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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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GB/T 50362-2005） 

2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2012) 

3 《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 

4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GJ 3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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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发展长期租赁，培育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是提高居

民居住质量、实现“住有所居”的重要渠道，也是引导居住需求

从购房向租房转移，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

机制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专业化住房租赁机构蓬勃发展，提供的

机构出租住房迅速增加，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机构出租住房性能

评价方法和标准。以提高出租住房的品质和性能，规范住房租赁

服务，保障租赁双方合法权益。 

1.0.2  本标准将机构出租住房性能划分成安全性能、居住

空间性能、室内环境性能、配套设施性能、服务性能、智能化性

能六个方面。通过对上述方面的综合评定，体现机构出租住房的

整体性能，以保障居住人的居住质量。标准的性能指标以国家相

关标准为依据，有些标准根据机构出租住房特点设定，以满足租

住需求。 

1.0.3 本标准所指的机构出租住房包括新建和改建的机构

出租住房。个人出租住房性能评价也可以参照本标准进行性能评

定。 

1.0.4 申请性能评定的出租住房性能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

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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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机构出租住房 

由住房租赁经营机构经营的集中式、分散式、宿舍式三种类

别的出租住房。 

2.0.2 安全性能 

机构出租住房在消防安全、日常安全、室内环境、安全管理

等方面保障人身安全并有利于用户躲避灾害的性能。 

2.0.3 居住空间性能 

居住区域内各有关空间的性能。 

2.0.4 室内环境性能 

居室内自然通风、采光、噪音控制等环境性能。 

2.0.5 配套设施性能 

机构出租住房项目的公共配套设施和自有配套设施的性能。 

2.0.6 服务性能 

为租赁机构出租住房的用户提供有关服务的性能。 

2.0.7 智能化性能 

机构出租住房运营管理中智能化应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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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1 集中式出租住房是住房租赁经营机构通过新建、收

购、租赁、托管等方式获取整栋或整层集中房源，统一运营管理

的出租住房。 

分散式出租住房是住房租赁经营机构通过搜集分散于不同

地段不同楼栋的房屋，将分散房源进行标准化改造后实施统一运

营管理的出租住房。 

宿舍式出租住房是住房租赁经营机构通过自持、转租、托管

等形式获取整栋或整层集中房源，提供宿舍式床位，统一运营管

理的出租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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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性能的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出租住房是居住人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特别是集中

式、宿舍式出租住房居住人员较多，应具有足够的消防安全管理、

防滑防跌、出入控制、安保管理等相应的管理措施。本标准根据

出租住房的特点，从消防安全、日常安全防范、室内环境安全、

安全管理（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4个项目，对机构出租住房安

全性能进行评定。 

 

4.2 消防安全 

4.2.1 鉴于集中式、分散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的特点不同，

本标准在消防安全评定的内容上也各有所侧重。集中式和宿舍式

出租住房在消防安全方面的评价内容主要是消防管理制度 1 个

子项，分散式消防安全的评定包括自救设施的配置 1个子项。 

4.2.2 对消防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的评定是对集中式

和宿舍式机构出租住房运营机构在管理方面的要求。消防管理制

度应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制度、防火巡查检查

制度、消防设施器材管理制度、灭火和人员疏散应急预案制度等

相关制度。除了制定有相关制度，实际执行和操作是评价的重点。 

4.2.5  自救设施配置情况是对分散式出租住房消防安全评

定的内容。不同于集中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的统一管理，分散式

出租住房分布零散，住房和所在小区、街区的情况差别也较大，

对出租住房内配备必要的消防自救设施对于保障居住人居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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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必要的。配备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灭火器、消防应急包等，

同时还应有相关的管理措施确保这些物品处于良好的可使用状

态。 

 

4.3 日常安全防范 

4.3.1 机构出租住房日常安全防范从防滑防跌措施和防坠

落措施 2个子项来评定。具体评定要求和指标主要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GB /T 50362-2005）有关条款

并根据出租住房特点作出规定。评定方法包括审阅设计文件，质

量、耐久性保证文件和现场检查。 

4.3.2 集中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对防滑防跌措施的要求包

括走廊、过道、楼梯和居住相关空间内整体的防滑防跌设施，上

述设施关系到居住人的日常生活安全保障。 

4.3.3 分散式出租住房由于分布广泛，相关设施配置差别较

大，在此项的评定上只对居住防坠落设施作出要求。防坠落设施

主要包括室内抹灰工程、装修装饰物，门窗、玻璃的安全安装和

使用等。 

 

4.4 室内环境安全 

4.4.1 室内环境安全对居住人十分重要。如果室内空气受到

污染，有可能引起人体的多种疾病，影响人的健康生活。对室内

环境安全的评定包括空气质量 1个子项。评定方法包括审阅由第

三方机构出具的专项检测报告，必要时由评定进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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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全管理 

4.5.1安全管理评定是针对机构出租住房运营机构日常运营

管理中的有关内容进行评定。评定内容主要包括：出入控制系统

（部分内容适用于宿舍式）、联动报警系统和安保管理（集中式

和宿舍式适用）。 

4.5.2 出入控制系统评定是对出租住房中人员进出大门和

居室门的控制情况的评定。由于出租住房内居住人员比较密集，

且人员时常更换，确保只有居住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有权限进入

相应空间是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集中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的评

定内容包括进出大门门禁系统和各居住房间电子门锁的安装和

使用。分散式出租住房的评定内容为入户及房间电子门锁的安装

使用。评定方式包括审阅设计文件和现场检查使用情况。 

4.5.4 联动报警系统评定的是电子防盗安全系统的设置和

使用情况。机构出租住房由于租住人员较多，流动性较大，加强

防盗安全管理，保护居住人员财产安全是机构出租住房运营机构

在日常管理中的重要责任。评定方法包括审阅设计文件、管理记

录文件和现场检查。 

4.5.5 安保管理是针对集中式和宿舍式这两类居住密集，人

员流动性较强的集中管理的出租住房采取的相关安全保卫措施

的评定。评定的内容包括安保巡逻、监控记录，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等相关制度拟定和执行情况。评定方法包括审阅管理记录文件

和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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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居住空间性能的评定 

5.1 一般规定 

5.1.1 居住空间性能评定要考虑出租住房的特点，满足居住

的功能性要求，也要尽量考虑满足居住的舒适性要求，提高出租

住房的品质。居住空间性能主要针对居住空间基本情况、居住功

能空间布局、起居室（分散式适用）、卧室、厨房(集中式、分

散式适用)、卫生间、共享公共空间（集中式、宿舍式适用）7

个方面进行评定。 

 

5.2 居住空间基本情况 

5.2.1 居住空间基本情况评定是对出租住房最基础部分的

评定，空间基本情况是居住人对所居住空间的最直观和基本的感

受。评定内容包括天花板、墙面、地面装修装饰和公共走道宽度

（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2个子项。 

5.2.2 天花板、墙面、地面装修装饰的评定针对的是居住空

间是否有良好的使用性能，是否能满足居住人的生活需求。评定

内容包括天花板、墙面、地面是否有破损、裂缝、明显色差、污

迹等。评定方法是现场检查，通过选取各主要住房套型进行审查

（主要套型总建筑面积之和不少于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80%），每

个套型抽查一套。 

5.2.3 公共走道宽度评定适用于集中式和分散式出租住房，

这两类出租住房通常居住人群比较集中，人数较多，特别是宿舍

式出租住房，居住密度相对更大，公共走道作为交通要道和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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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宽度应与居住人数相适应，并达到在紧急情况下有效疏散

人员的宽度要求。 

针对集中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中存在的双面布置、单面布置

和单元式三种不同类型的居室布置情况，公共走道宽度评定设置

了不同的标准，以满足不同条件下的需求。评定方法包括审阅设

计文件和现场检查。 

 

5.3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5.3.1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应根据居住活动的基本要求和活

动规律，来评定活动空间布局是否合理。居住功能空间布局的评

定针对的是空间净高、住房进深和面宽、收纳空间（分散式适用，

集中式和宿舍式的收纳空间评定在“卧室”分项中）3个子项。 

5.3.2 空间净高的评定主要考虑居住人合理的居住感受和

对居住舒适度的要求。考虑到宿舍式出租住房有单层床和双层床

两种设计，对其空间净高的评定设置了不同标准进行分别评定。 

评定方法为选取各主要住房套型进行审查（主要套型总建筑面积

之和不少于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80%），每个套型抽查一套。 

5.3.3 进深和面宽的评定针对的是空间布局是否合理，便于

摆放家具和日常起居生活，面宽和进深过大或过小都不是良好的

空间布局，通过面宽进深比对空间布局合理性进行评定。评定方

法：选取各主要住房套型进行审查（主要套型总建筑面积之和不

少于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80%），每个套型抽查一套。 

5.3.4 收纳空间是居住人在生活中用于收纳存放日常物品

的必备空间，出租住房运营机构应考虑到居住人的实际生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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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壁橱、柜子、抽屉等各类家具或隔离空间进行必要的配

置。评定方法是选取各主要住房套型进行审查（主要套型总建筑

面积之和不少于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80%），每个套型抽查一套，

测评人均收纳空间容积。 

 

5.4 起居室（分散式适用） 

5.4.1 对于分散式成套出租住房，起居室是住房的基本功能

空间。主要功能是供家庭团聚、接待客人、家庭休闲娱乐之用，

可兼有就餐、交通等作用。对起居室的评定内容包括灯具、强弱

电插座数量及位置和满足基本生活使用需求的家具配置两个子

项。灯具和强弱电插座数量及位置满足日常照明和电器使用的需

求，家具配置包括桌椅、沙发、茶几、电视等基本物品。评定方

法为现场检查，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查 5套进行检查。 

 

5.5 卧室 

5.5.1 卧室是居住人重要的休息空间，对于集中式和宿舍式

出租住房来说，卧室是主要的生活休息空间。卧室的评定应包括： 

收纳空间（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评定内容和方法参照 5.3.5）、

使用面积、灯具、强弱电插座数量及位置，以及满足基本生活使

用需求的家具配置。评定方法为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查 5套

进行现场检查。 

5.5.2 使用面积大小决定了居住的舒适程度，面积大小应与

居住人数相适应。集中式和分散式出租住房的使用面积对单人卧

室和双人卧室标准做了区分，设置了不同的标准。宿舍式出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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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采用的是人均使用面积的评定标准。 

5.5.3 灯具用来满足居住人基本的照明需求，也是出租住房

内必不可少的配置。 

5.5.4 强弱电插座数量及位置的标准是评定相关设施能否

满足日常电器使用和补充照明的需求。 

5.5.5 卧室的家具配置主要是床（床垫）、衣柜、写字台等

满足日常生活的物品。 

 

5.6 厨房（集中式和分散式适用） 

5.6.1 厨房的评定针对的是集中式和分散式出租住房，厨房

作为满足居住人烹饪和饮食需求的居住空间，评定的内容包括食

物存储及烹饪设施的配置和灯具、强弱电插座数量及位置两个子

项。评定方法为现场检查（集中式）或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

查 5套进行检查（分散式）。 

5.6.2 厨房内应配备食物存储及烹饪设施，包括洗涤池、操

作台、壁橱、冰箱（也可放置在其他居住空间）、炉灶、排油烟

机、微波炉等。相关设施器具配备的完备程度直接决定了厨房使

用的便利程度，基本的设施器具配备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 

5.6.3 厨房内强弱电插座应满足烹饪和相关电器使用的需

求，插座数量应满足基本需求，插座位置应方便电器使用，且尽

量使用防溅水型插座。 

 

5.7 卫生间 

5.7.1 卫生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居住空间。对卫生间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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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洗浴设施、马桶（蹲便器）及地漏，灯具、强弱电插座

数量及位置 2个子项。评价方法为现场检查，在全部住房户型中

随机抽查 5套进行检查。 

5.7.2 洗浴设施、马桶（蹲便器）及地漏的评定包括： 

1.洗脸池。卫生间内应设有质量可靠、方便使用的洗脸池供

居住人使用。对于宿舍式出租住房，洗脸池的数量应与居住人数

相匹配。 

2.淋浴设施。为方便居住人洗浴，卫生间内应安装质量可靠、

能提供冷热水的淋浴设施。对于宿舍式出租住房，淋浴设施可在

居室外单独设置，淋浴器数量应与居住人数相匹配。 

3.马桶（蹲便器）及地漏。卫生间内应设置质量可靠、足够

数量、方便使用的马桶（蹲便器）或其他便溺设施。对于宿舍式

出租住房，马桶（蹲便器）或其他便溺设施（厕位）的数量应与

居住人数相匹配。地漏是卫生间排水的重要设施，应根据居住需

要安装质量可靠、能正常使用的地漏。 

5.7.3 卫生间内强弱电插座应满足相关电器使用的需求，插

座数量应满足基本需求，插座位置应方便电器使用，且应使用防

溅水型插座，保证使用安全。 

 

5.8 共享公共空间（集中式和宿舍式适用） 

5.8.1 共享公共空间是集中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特有的居

住空间，用来满足居住者日常生活的有关需求。共享公共空间的

评定主要包括：垃圾收集区域、洗衣房、阅读区、会客区的设置

等四项。评定方法为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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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垃圾收集区域。集中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居住人员较

大，生活垃圾的及时收集和处理关系到居住环境的整洁和卫生。

出租住房运营机构应设置有关垃圾收容处及时收集处理垃圾。 

5.8.3 阅读区。集中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的居住人群多为青

年人，出租住房运营机构应尽量提供可供阅读学习、交流的区域，

打造良好的居住氛围，满足他们的需求。 

5.8.4 会客区。集中式和宿舍式出租住房的居室内空间有

限，出租住房运营机构应尽量提供会客交友的区域，满足居住人

的有关需求。 

5.8.5 洗衣房。洗衣是基本生活需求，洗衣机是普遍使用的

生活设备。宿舍式出租住房应设置有专门的洗衣房，配置洗衣机

等洗衣晾晒区域，定期清洁消毒，方便居住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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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环境性能的评定 

6.1 一般规定 

6.1.1 室内环境是影响居住人居住体验的重要因素。良好的

室内环境有利于居住人的身心，提升居住空间的宜居性和舒适

性。出租住房运营机构应向居住人提供安全室内环境的住房。室

内环境性能评定包括自然通风、采光、视野 1个评定项目。 

 

6.2 自然通风、采光、视野 

6.2.1 室内空间的自然通风和采光，既要满足功能上的要

求，也要满足隐私和卫生的要求，设计应合理、有效。评定方法

为在全部住房户型中随机抽查 5套进行检查。 

6.2.2 起居室、卧室是居住的主要活动空间，具有卫生和隐

私的要求，因此，应有良好的采光和视野景观，且不受邻居视线

干扰。从卫生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厨房、卫生间应有采光和通风，

且最好临近出入口，不对主要居住空间产生干扰。条件成熟的出

租住房可以安装智能新风系统等设备，改善通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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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套设施性能的评定 

7.1 一般规定 

7.1.1 配套设施是反映机构出租住房性能的重要内容，反映

出租住房在生活便利性、舒适性等方面的性能特点。配套设施性

能评定的内容包括公共配套设施和自有配套设施 2个子项。评定

方式为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现场检查。 

 

7.2 公共配套设施 

7.2.1 公共配套设施的配置是居住功能质量的重要保证，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住宅品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靠配套设施

配置水平的提高。 

7.2.2 应在附近具备公共汽车、轨道交通站点等公共交通设

施，站点与住宅距离、线路数量应满足居民需要。 

7.2.3 应在附近具备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机构与住宅

距离、机构等级应满足居民需要。 

7.2.4 文化休闲设施，包括图书馆或文化活动中心、公园等

文化休闲场所和设施，应分布在附近，并有一定的面积。 

7.2.5 商业设施，包括超市、便利店等商业设施，应分布在

出租住房所在区域周边，满足居住人日常需要。 

 

7.3 自有配套设施 

7.3.1 集中式与宿舍式项目应当具有一定的自有配套设施，

鼓励机构出租住房通过配备相应设施和器械，提高居住舒适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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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 

7.3.2 配套设施数量、所占空间应与居住人群规模相适应，

满足安全、卫生等条件。 

7.3.3 应当随项目配套餐饮设施，包括厨房、餐厅等烹饪、

就餐空间。营利性的餐厅应具备营业资格。 

7.3.4 应当随项目设置健身区域和器械设施，提供基本的体

育运动环境。 

7.3.5 应当随项目配套便利店、自动售货机等设施，满足居

住人基本的生活便利需求。便利店等经营性实体店应具备营业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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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水平性能评定 

8.1 一般规定 

8.1.1 服务水平体现出租住房运营机构的管理水平，相关机

构应当向居住人提供必要的房屋租赁相关服务，鼓励机构提供多

样化的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服务应当真实、有效，杜绝

虚假和夸大宣传。服务水平性能评定包括房源展示体验，入住、

退房、换房服务，房屋设备维修，电能供给，保洁、搬家（分散

式适用）等 5个子项。评定方式为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明和

管理记录台账，现场检查等。 

 

8.2 房源展示体验 

8.2.1 住房租赁机构应当将房源信息客观地进行展示，鼓励

多元宣传展示渠道，如手机 APP、小程序等应用程序和网站等线

上方式，以及门店、样板房参观体验等。 

 

8.3 入住、退房、换房服务 

8.3.1 居住人享有入住、退房、换房服务的权利，机构应当

提供办理入住、退房、换房等服务。 

8.3.2 鼓励提供方便快捷的应用程序和网站等线上方式自

助申请办理有关业务。鼓励提供业务所在范围内不同地区的换房

服务。 

 

8.4 房屋设备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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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出租住房运营机构应当提供房屋设备维修服务。机构

出租住房运营机构接到房屋设备损坏报修后，应在一定时限内响

应回复。 

8.4.2 需要上门维修的，应当在响应时约定维修时间，并在

约定时间内完成上门。 

8.4.3 应对维修设备有质量保证承诺，收费项目明码标价。 

 

8.5 电能供给 

8.5.1 集中式和宿舍式项目应当保证电能供给，用电容量满

足电能需求，杜绝因自身电容配置不足及相关设施设备原因产生

断电，影响居住人生活。 

 

8.6 保洁、搬家（仅分散式）服务 

8.6.1 鼓励机构向居住人提供保洁、搬家等服务。 

8.6.2 保洁服务应当专业、保质；清扫及时，保持环境整洁。 

8.6.3 搬家服务有公开统一的服务价目表，提供打包、搬运、

装卸等全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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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能化性能的评定 

9.1 一般规定 

9.1.1 智能化是机构出租住房运营管理的发展方向，应当鼓

励机构出租住房采用智能化设施和技术，提供生活服务平台和便

捷服务，为居住人营造智能化的生活环境。智能化性能评定内容

为生活信息平台 1个子项。评定方法为查阅项目运营管理情况说

明和现场检查。 

 

9.2 生活信息平台 

9.2.1 机构应为房间配置 WIFI，保证信号可以覆盖居住空

间主要区域，信号强度满足使用需要。 

9.2.2 鼓励机构通过应用程序推送服务相关信息，能提供有

关服务，如水/电表远程智能抄表、查询、充值缴费等服务；有

相关技术手段和操作规程确保应用程序搜集的用户信息数据安

全。 

9.2.3 鼓励设置环境能耗信息监测，对室内空气、用水、用

电实时监测，超过参数越限报警并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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